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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零售市場攤（鋪）位設置管理辦法」第十二條、第十四條 

修正草案影響評估報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.09.24 

一、緣起： 

（一）臺北市零售市場攤（鋪）位設置管理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係依

零售市場管理條例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第五條規定授權訂定，經本

府九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府法三字第０九九三一四五七六００號令

訂定發布後，嗣復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第一款規定函報

經濟部備查，惟該部函復謂本辦法第十二、十四條規定之法制瑕疵

要為： 

1. 本辦法第十二條「民有市場非經本府核准，不得移轉、變更用途

或停止全部或部分營業…」規定，經查貴府訂定之「臺北市獎勵

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自治條例」第十九條已有規定，且與攤鋪位之

設置無關，建議刪除不必重複規定。 

2. 本辦法第十四條準用條款部分，已超出本條例第五條授權範圍，

亦逾同條例第三條範圍，依「地方制度法」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，

自治規則與法律牴觸者無效。 

（二）案經府內相關單位召開本辦法二條文之檢討修正事宜研商會議獲致

結論略以： 

1. 本辦法第十二條部分，為免規定逾越授權及疊床架屋，建議本條

全條刪除。 

2. 本辦法第十四條準用條款部分，雖礙於法制現況，建議配合經濟

部函釋見解本條予以全條刪除，惟亦擬具修正文字內容希建請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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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部研議修法放寬現行本條例第三條規定關於零售市場「所在用

地屬性」及「販售物品種類」之條件限制，以落實該條例諸般事

項授權地方主管機關訂定子法「因地制宜」之特性需求。 

（三）前述研商會議結論嗣業簽報市府九十九年九月十六日核准辦理。 

 

二、修正內容重點： 

（一）為免現行規定逾越母法授權範圍及與「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公共設

施自治條例」第十九條規定形成疊床架屋，爰將本辦法第十二條條

文予以全條刪除。 

（二）本辦法第十四條準用條款部分，因已超出母法本條例第五條授權範

圍，亦逾同條例第三條範圍，依「地方制度法」第三十條第二項規

定，自治規則與法律牴觸者無效，爰予以全條刪除。 

 

三、預期效益： 

本辦法為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自治規則，發布施行後依「地方制度法」

第二十七條第三項第一款函報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備查時，既獲函復

存在第十二條及第十四條等規定有逾越母法授權範圍之法制瑕疵，依

「地方制度法」第三十條第二項明定：「自治規則與法律牴觸者，無

效。」，故進行修正刪除該二條文後，將使本辦法之法制瑕疵問題得到

解決。 

 

四、影響層面評估及配套作法： 

（一）按本條例針對攤（鋪）位設置管理等七大事項原已授權地方主管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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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訂定相關子法，其立法精神本以「因地制宜」為宗旨，且九十九

年八月四日適有林郁方立法委員舉行協調會回應人民陳情，承諾將

於本（九十九）年底針對本條例提案修法，爰除修正刪除前開二條

文外，併業發府函以「本條例所稱零售市場（以下簡稱市場），指經
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准，以零售及劃分攤（鋪）位方式，

供農產品、雜貨、百貨、飲食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販售物品交易

之營業場所。」之本條例第三條修正文字內容行文經濟部建議修法，

以為根本解決之道，俾免本府須額外再為實際相同管理模式之不同

營業場所對象另訂雷同規定內容之職權自治法規，造成浪費行政資

源之重複立法。 

（二）另如日後本辦法第十四條修正刪除後，於本條例第三條完成修法放

寬規範對象前本府亦未就「非於都市計畫市場用地上公有營業場所」

及「公有商場」攤（鋪）位之設置管理自訂職權自治法規之過渡期

間中，為利管理實務之推動，業奉准將依現仍有效施行之「臺北市

零售市場管理規則」（前預定於本條例七項授權自治規則訂定發布後

即予研議廢止）第四十條等相關規定辦理。【完】 


